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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益九州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李连国等 40 人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月峰、北京甘华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王丽等 40 人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月峰、北京甘华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张强等 30 人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月峰、北京甘华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王全波等 26 人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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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月峰、北京甘华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蓝瑞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孙克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高原、北京禾午律师事务所 

 

（三）第三人或其他利害相关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大厂回族自治县中基首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刁露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云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四）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6 年 5 月-2017 年 4 月间，原告李连国等 136 人分别同我公司子公司北京蓝

瑞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瑞峰”）签订《项目团购推荐单》，并交

纳信息服务费至蓝瑞峰约定由蓝瑞峰提供服务购买大厂回族自治县中基首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首业”)的房产，蓝瑞峰开具了收据，原告成

功购房。现原告认为蓝瑞峰收取的信息服务费缺乏法律依据及合同依据，且原告

并未接受任何所谓信息服务，该项费用蓝瑞峰应予返还，同时中基首业应承担连

带责任。原告李连国等 136 人起诉信息服务费合计 692 万元人民币。 

 

（五）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令蓝瑞峰和中基首业共同返还原告缴纳的信息服务费并自缴纳之日起按照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至实际给付完毕时止。 

2、判令蓝瑞峰和中基首业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六）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1、原告同蓝瑞峰签订的《项目团购推荐单》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未

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合同关系已经生效且履行完毕，原告无权主张

返还信息服务费。2、本案原告应首先向法庭及被告明示其主张返还信息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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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据的前提是合同无效还是合同撤销。如主张合同无效，原告应举证证明《项

目团购推荐单》违反了哪部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主张撤销合同则该合同已

经签订两年多，已经过了撤销合同的一年的除斥期间。3、蓝瑞峰作为项目团购

的组织方，在售楼现场协调各方，为原告推荐房源及户型信息，且原告成功选房

并与中基首业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据合同第 3 条约定，原告无权主张

返还信息服务费。且第 7 条已明示该费用并非购房款的一部分。原告支付费用后

蓝瑞峰向原告出具了盖有蓝瑞峰名称的收据。蓝瑞峰已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

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行，经营管理未受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述诉讼可能会对公司利润产生不利影响，但诉讼尚未结案，对利润影响尚

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判决为准。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和高度

重视该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同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上述案件涉及人员较多，公司收到应诉通知书为分批收到，公司作为被告不知道

明确的案件受理时间，因此本公告第一节“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及“案件受

理时间”为第一批收到民事传票的日期，特此说明。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民事起诉状》 

2、《项目团购推荐单》 

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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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益九州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